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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（ 公 布 版 ）  

壹、案  由：據悉，陸軍第八軍團少將副指揮官黃○○於

111年9月13日，遭民眾目擊進出臺南市情色

小吃部等情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經調閱國防部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等機關卷證

資料，並於民國(下同)112年3月22日詢問陸軍第八軍團

前少將副指揮官黃○○、陸軍第八軍團督察室主任吳○

○上校及王○○中校等，復於112年5月1日詢問總督察長

室軍紀督察處處長吳○○少將及「1985諮詢服務専線」

（下稱「1985專線」）林○○專員等，已完成調查，綜整

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陸軍第八軍團前少將副指揮官黃○○於111年9月13

日應友人林○○邀約，搭乘軍車前往臺南市安定區

「○○○小炒」之有女陪侍場所，期間雖察覺有異隨

即離開，惟遭民眾致電「1985專線」檢舉，黃○○竟

假冒駕駛名義先致電檢舉人後，再洩漏檢舉人的電話

號碼，交予友人林○○、陳○○居中協調，企圖私了，

肇生未落實檢舉人之個資保密情事，陸軍第八軍團未

督導所屬，落實國軍軍風紀維護及檢舉人個資保護之

相關法令，核有重大違失，國防部應督促陸軍第八軍

團，當此為鑑，以正軍紀及軍譽。 

(一)有關搭乘軍車前往臺南市安定區「○○○小炒」之

有女陪侍場所部分： 

1、依「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」第11

條規定：「軍車以供公務使用為限。」、復依「國

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」第31點第3款規定：「風

紀違失（三）涉足易肇生危安（有男、女陪侍及

非法網路休憩）或其他不法之場所者。」、第32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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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款第1目規定：「（六）不法、或其他易肇生危

安場所界定：1.舉凡舞廳、酒吧（酒廊）、酒家、

酒店，及有男、女陪侍之卡拉OK、MTV、KTV、PUB、

小吃部、理髮廳（理容院）、茶室、咖啡廳、冰果

室與賭博性電玩等不法、或其他易肇生危安事件

之場所。」、第54點第1款規定：「杜絕飲宴應酬

（一）嚴禁與外界不當聯誼、參加無謂應酬，並

恪遵『不請客、不赴宴』規定……。」 

2、黃○○少將於111年9月13日下午17時40分，搭乘

軍車前往臺南市安定區「○○○小炒」之有女陪

侍場所，期間雖察覺有異隨即離開： 

（1）根據「○○○小炒」監視器時間，黃○○少將

於13日17時45分41秒進入該店，迄17時51分31

秒離開，停留該店時間5分50秒。又據臺南市政

府警察局函
1
復本院，「○○○小炒」營業項目

為餐飲、視聽歌唱，設有3間包廂，店內並設有

卡拉OK提供客人歡唱，營業性質為聘請女性服

務生為客人倒酒、陪唱及陪聊，店內約10名服

務生，有本國籍及越南、大陸籍，均領有我國

國民身分證，該店營業時間為每日15時至24

時。 

（2）本院於112年3月22日詢問黃○○少將坦承前

往「○○○小炒」： 

〈1〉問：有關軍車私用部分？答：當天為感謝當

地的士紳協助我們，所以去致意。 

〈2〉問：為何到「○○○小炒」？答：是林○○

告訴我，他過生日，要吃飯，帶我到該地，

進入後發現並不像一般餐廳，所以上完厠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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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意完，就離開了。 

〈3〉問：你進入那一個包廂？答：我進入包廂2。 

3、「○○○小炒」既屬「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」

第31點第3款及第32點第6款規定，所指舞廳、酒

吧（酒廊）、酒家、酒店，及有男、女陪侍之卡拉

OK……等不法或其他易肇生危安事件場所，核黃

○○少將違反上揭規定，已於111年9月16日調任

國防部委員，嗣國防部於111年10月24日令
2
核予

申誡乙次在案。 

(二)有關黃○○少將洩漏檢舉人的電話號碼部分： 

1、依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：「公務員有絕

對保守政府機關(構)機密之義務，對於機密事

件，無論是否主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；離職後，

亦同。」；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：

「有關病歷、醫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及

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，不得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

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……五、為協

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

定義務必要範圍內，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

護措施。」、第18條規定：「公務機關保有個人

資料檔案者，應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，防

止個人資料被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滅失或洩漏。」；

行政程序法第170條規定：「行政機關對人民之陳

情，應訂定作業規定，指派人員迅速、確實處理

之。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，受理機關處理時，

應不予公開。」；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

陳情案件要點第18點規定：「人民陳情案件有保

密之必要者，受理機關應予保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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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依國防部「1985專線」對於檢舉人個資、身分保

密之作業及法令： 

（1）依國防部令頒「國防部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

情案件作業要點」第4點第2款、第3款、第6款

規定：「收案處理：收辦人民陳情案件應本合

法、合理、迅速及確實辦結原則，審慎處理，

並遵守相關保密規定；對於陳情人個人資料之

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

規定為之。」、「對陳情人身分保密及人身保

護，應依102年7月31日部頒國防部『1985專線』

精進作法規定辦理。」、「……接獲檢控案件，

須先確認陳情人身分，調查期間，應保護其個

人資料。」、第6點第6款規定：「其他：（六）

人民陳情或訴願等案件，受理單位對陳情人姓

名、單位、住址、聯絡電話、電子郵件及陳情

內容，應恪遵相關保密規定，避免衍生後遺。」、

第7點第2款規定：「七、督導與考核：（二）

各單位處理人民陳情案件，凡違反行政程序法

或本要點，造成媒體渲染等不良影響者，依情

節輕重檢討承辦人員及副主管違失責任及罰

處建議。」 

（2）依「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」第94點第2款第

1目規定：「申訴人身分之保密：申訴人身分（如

姓名、單位、住址、聯絡電話等）確實保密，

調查人員瞭解案情時，應注重技巧，迂迴處理，

並恪遵相關保密規定，防範申訴人身分揭

露，……，若有違犯者，依陸海空軍懲罰法及

其施行細則適懲；如涉刑事責任者，當事人一

律移送法辦。」 

3、洩漏或交付檢舉人個資情形，如附表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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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 洩漏或交付檢舉人個資之過程表 

時間 

（111年9月13日） 

處置過程 

17：46 檢舉人致電「1985專線」林○○專員，檢舉人表示於17時40分

發現一輛軍車停至臺南市安定區「○○○小炒(有女陪侍之

場所)」，且車上長官著便服進入包廂與數名人員餐敘。 

18：00 「1985專線」林○○專員致電陸軍第八軍團，請王○○中校查證軍

車(車號：軍○-○○○)車號後2碼較為不清楚，是否為該軍

團之車輛，另檢舉人自述持有照(影)片可供查證，並揚言爆

料，「1985專線」林○○專員考量事態緊急，為避免訊息層轉

延誤時效，未及時澄明而影響軍譽，遂提供檢舉人姓名及聯

絡方式予王○○中校。 

18：00- 

18：03 

王○○中校致電副指揮官室行政官廖○○上尉求證，並向

督察室主任吳○○上校回報。  

18：05 王○○中校向行政官確認軍車確實停在該小吃部周邊。 

18：06 王○○中校向林○○專員回報黃○○少將軍車確有停放

該處。 

18：09 督察室主任吳○○上校打電話給黃○○少將，黃○○少

將說，他親自處理。 

18：16 王○○中校至副指揮官傳令室等待侍從及駕駛返營說

明。 

19：10 

（第 1次致電

檢舉人） 

黃○○少將進入傳令室詢問王○○中校案情，主動詢問

王○○中校並要求提供檢舉人手機號碼後，佯稱為駕駛致

電檢舉人，說明確有前往臺南市安定區「○○○小炒」送

禮後即刻離開，停留時間約5分鐘；惟說法未獲檢舉人認

同，檢舉人稱：「等你們副指揮官知道再說」。 

19：15 王○○中校向林○○專員回報已致電檢舉人，林○○專員

表示將去電檢舉人求證。 

19：20 林○○專員來電轉達檢舉人反映未有長官向其說明，提

請陸軍第八軍團致電說明。 

19：29 王○○中校向吳○○上校回報上情。 

19：53 督察室主任吳○○上校致電檢舉人說明，該行程與國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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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第 2次致電

檢舉人） 

事務有關，惟檢舉人表示該處為聲色場所，並揚言爆料。 

20：02 黃○○少將聯繫友人林○○告知遭檢舉，林○○表示可

協助溝通，故提供檢舉人電話號碼予林○○協調。 

20：12 

（第 3次致電

檢舉人） 

林○○委請陳○○致電檢舉人，希望與其當面詳談解

釋。 

20：24 吳○○上校接獲檢舉人來電，告知接獲不明人士來電欲

邀約見面詳談，請求協處。 

20：33 吳○○上校致電黃○○少將，告知勿將檢舉人電話號碼

外流，亦不可騷擾檢舉人。 

20：52 林○○專員來電表示檢舉人未接受陸軍第八軍團說明，

並質疑以下問題： 

1、為何未提高處理層級？ 

2、拜會送禮為何在有女陪侍場所？ 

3、為何接獲不明人士來電，邀約出來喬事情？ 

23：08 本案遭自由時報以「軍官進出情色小吃部，被認出是軍

團少將副指揮官」為題報導。 

資料來源：國防部。 

4、本院於112年3月22日詢問黃○○少將已坦承洩

漏檢舉人個資，並假冒駕駛名義打電話給檢舉

人： 

（1）問：你為何要檢舉人的電話？答：我在車上接

到電話，得知我被檢舉了。是我向王○○中校要

檢舉人的電話，我要親自向檢舉人說明。 

（2）問：你與檢舉人之通話內容？答：我回到營區

打電話給檢舉人，並自稱駕駛說明事情經過。

但檢舉人沒有接受我的說明，無法釋懷，並說

明天看新聞吧。 

（3）問：為何把檢舉人的電話給林○○？答：我打

電話給林○○說明我被投訴時，林○○要我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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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檢舉人的電話，以便協助說明澄清，林○○、

陳○○等人仍在「○○○小炒」，當時就打電話

給檢舉人。 

（4）問：你是否知道陳○○打電話給檢舉人？答：

我不知道陳○○有打電話給檢舉人，事後再問

林○○才知道。 

5、又據吳○○上校之查證報告書載，於111年9月13

日20時24分接獲檢舉人電話，告知其接獲不明人

士邀約外出詳談說明，有如黑道人士，請求協處，

與檢舉人結束通話後，即於20時33分聯繫副指揮

官黃少將，告知勿外流檢舉人電話，不可有騷擾

檢舉人行為。 

6、本院於112年5月1日詢問總督察長室軍紀督察處

處長吳○○少將稱，黃○○少將假冒自稱是駕駛，

及打電話給檢舉人，都不恰當。 

7、黃○○少將洩漏檢舉人的個資，違反上揭規定，

國防部於111年10月24日令
3
核予記過乙次在案。 

(三)綜上，黃○○少將於111年9月13日應友人林○○邀

約，搭乘軍車前往臺南市安定區「○○○小炒」之

有女陪侍場所，期間停留約5分鐘，雖察覺有異隨即

離開，惟遭民眾致電「1985專線」檢舉，黃○○竟

假冒駕駛名義先致電檢舉人後，再洩漏檢舉人的電

話號碼，交予友人林○○、陳○○居中協調，企圖私

了，肇生未落實檢舉人之個資保密情事。陸軍第八

軍團未督導所屬依「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」第

31點第3款、第32點第6款及第54點第1款規定、公務

員服務法第5條第1項；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

第5款、第18條；行政程序法第170條；行政院暨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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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18點；「國防部

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」第4點第

2、3、6款、第6點第6款、第7點第2款及「國軍軍風

紀維護實施規定」第94點第2款第1目等法令，落實

國軍軍風紀維護及檢舉人個資保護之相關法令，核

有重大違失，國防部應督促陸軍第八軍團，當此為

鑑，以正軍紀及軍譽。 

二、陸軍第八軍團督察室主任吳○○上校接到王○○中校

電話指出，有人檢舉黃○○少將去「○○○小炒」，竟

同意由黃○○少將親自處理他個人的被檢舉案。吳○

○上校身為陸軍第八軍團將領，法規觀念淡薄，陸軍

第八軍團之法治教育有嚴重違失，核有重大督管及教

育不周之責，國防部應督導陸軍第八軍團加強法治教

育及保密觀念，以維護檢舉人之身分安全。 

(一)查吳○○上校未落實所屬教育及督管作為，肇生所

屬王○○中校未遵保密規定，將檢舉人電話號碼提

供予黃○○少將情事如下： 

1、吳○○上校致電檢舉人之通話內容： 

吳○○上校於當晚致電檢舉人，表明身分為

陸軍第八軍團督察室主任吳○○上校，並說明副

指揮官黃少將確有臺南市安定區拜會行程，然檢

舉人反映該店係有女陪侍之場所，將循媒體爆

料，吳○○上校回復會調查處理，希能給予時間查

明真相，避免事實混淆，倘仍執意訴諸媒體，將

尊重個人意願，即結束通話。 

2、吳○○上校處置經過： 

（1）吳○○上校即於111年9月13日致電黃○○少將

告知勿外流檢舉人電話，不可有騷擾檢舉人行

為。 

（2）吳○○上校又於 111年 9月 14日接獲檢舉人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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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，告知不滿其行動電話號碼外洩，請協助查

明第1通電話及第3通話分別何人撥打。 

（3）查第1通電話係由黃○○少將及第3通係陳○

○撥打，通話時間及內容整理如前揭附表一

「洩漏或交付檢舉人個資之過程表」。 

(二)本院於112年3月22日詢問吳○○上校略以： 

1、問：本案的經過情形如何？答： 

（1）我接到王○○中校電話，有人檢舉黃○○少將，

我有請王○○中校確認，黃○○少將確有去「○

○○小炒」。 

（2）我有打給黃○○少將，黃○○少將說，他要親

自處理。 

（3）黃○○少將問王○○中校，有無檢舉人的電話，

王○○中校就直接提供檢舉人的電話給黃○○

少將。 

（4）黃○○少將打電話給檢舉人，我就知道出問題

了。 

（5）於9月14日檢舉人說，不滿他的電話外洩。 

（6）又據吳○○上校之查證報告書載，於111年9月

13日20時24分接獲檢舉人電話，告知其接獲不

明人士邀約外出詳談說明，有如黑道人士，請

求協處，與檢舉人結束通話後，即於20時33分

聯繫副指揮官黃少將，告知勿外流檢舉人電

話，不可有騷擾檢舉人行為。 

2、問：被檢舉人不可以打電話給檢舉人。答：當事

人及檢舉人的個資應該保密，但因王○○中校個

性較直，黃○○少將又要檢舉人的電話。王○○中

校有回報我，黃○○少將有打電話給檢舉人。 

3、問：回報情形？答：王○○中校有回報我，我有打

給黃○○少將，黃○○少將說自己要親自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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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問：黃○○少將可否自己親自處理？答：不可以。

因為黃○○少將係高階軍官，所以有請王○○中

校去瞭解相關過程，避免回報錯誤。 

5、問：本案你處理的不好。答：我了解，我接受兩

個申誡。 

(三)依國防部111年10月24日令
4
，吳○○上校於111年9月

13日處理民眾檢舉案件，於獲悉被檢舉人黃○○少

將表示將親自瞭解處理時，未提醒黃○○少將係本

案被檢舉人應予迴避，處置欠當核有疏責，以致黃

○○少將向王○○中校取得檢舉人電話號碼後交予

友人林○○，又林○○再交付檢舉人電話號碼予民

眾陳○○居中協調，肇生未落實檢舉人資訊保密情

事，有督管及教育不周之責，核予申誡兩次在案。 

(四)綜上，吳○○上校接到王○○中校電話指出，有人檢

舉黃○○少將去「○○○小炒」，惟吳○○上校打電

話給黃○○少將，竟同意由黃○○少將親自處理他

個人的被檢舉案，肇致黃○○少將係本案被檢舉

人，竟未迴避還親自處理檢舉案的荒謬情形，處置

核有嚴重疏責。吳○○上校身為陸軍第八軍團將領，

法規觀念淡薄，陸軍第八軍團之法治教育有嚴重違

失，核有重大督管及教育不周之責，國防部應督導

陸軍第八軍團加強法治教育及保密觀念，以維護檢

舉人之身分安全。 

三、陸軍第八軍團督察室前戰督官王○○中校洩漏檢舉人

電話號碼予黃○○少將，陸軍第八軍團受理檢舉案

件，對於檢舉人身分保密之相關作業流程及法令，未

依法令落實督導及檢查，核有重大違失，國防部應督

導陸軍第八軍團，以防治類此本案之再次發生。另王

                   
4
 國防部111年10月24日以陸八軍人字第11101235081號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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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中校涉及洩漏檢舉人電話號碼之刑事責任，原由

臺南地檢署偵查，嗣移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他字號

偵查中，俟偵結後，是否另行處理，視起訴與否再酌

定。 

(一)據王○○中校稱，於111年9月13日接獲「1985專線」

林○○專員告稱，民眾致電檢舉車號軍○-○○○軍

車停在臺南市安定區「○○○小炒」有女陪侍之小

吃店前，且陸軍第八軍團副指揮官黃○○少將有進

入該店，請求查處。 

(二)查黃○○少將當日離開「○○○小炒」返營途中，

侍從上士林○○接獲行政官廖○○上尉通知，被投

訴「1985專線」，黃○○少將遂告知廖○○上尉稍後

返營將前往督察室瞭解全般情形，嗣黃○○少將進

入傳令室詢問王○○中校案情，主動詢問王○○中校

並要求提供檢舉人手機號碼後，佯稱為駕駛致電檢

舉人，說明確有前往臺南市安定區「○○○小炒」

送禮後即刻離開，停留時間約5分鐘；惟說法未獲檢

舉人認同，檢舉人稱：「等你們副指揮官知道再說。」 

(三)本院於112年3月22日詢問王○○中校，渠已坦承洩

漏檢舉人個資予黃○○少將： 

1、問：黃○○少將向你要檢舉人之姓名、電話等個

資，你即予提供之詳情如何？答：當天接到「1985

專線」林○○專員的電話，她說有檢舉人，檢舉陸

軍第八軍團有人出入小吃部，瞭解狀況後，回報

確實有人在小吃部，我有向吳○○上校電話報告，

我也有回報「1985專線」，黃○○少將的軍車確實

在「○○○小炒」，「1985專線」林○○專員說，要

本軍團的人向檢舉人說明。黃○○少將跟我要檢

舉人的電話，我就給他了。我有跟「1985專線」

說，黃○○少將有打電話給檢舉人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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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問：其他補充意見？答：我是基於服從及信任長

官，而給檢舉人的電話。 

3、問：對於懲處有無申訴？答：對於處分，我沒有

意見。但我不知道何事被移送，而且還是由臺南

地檢署檢察官告知才知道。 

(四)國防部於111年10月24日令
5
，王○○中校因於111年9

月13日，處理民眾檢舉案件，被檢舉人副指揮官黃

○○少將主動詢問檢舉人電話號碼，考量職務服從

因而提供，惟仍違反「國防部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

陳情案件作業要點」第6點第6款規定，核有違失等

情，予以申誡乙次。 

(五)依「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」第94點第2款第1目

規定：「申訴人身分之保密：申訴人身分（如姓名、

單位、住址、聯絡電話等）確實保密，調查人員瞭

解案情時，應注重技巧，迂迴處理，並恪遵相關保

密規定，防範申訴人身分揭露，……，若有違犯者，

依陸海空軍懲罰法及其施行細則適懲；如涉刑事責

任者，當事人一律移送法辦。」查臺南地檢署112年

度他字第251號個人資料保護案件於112年1月18日

傳喚嫌疑人王○○，嗣移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偵

查中，俟偵結後，是否另行處理，視起訴與否再酌

定。 

(六)綜上，王○○中校接獲「1985專線」林○○專員告稱，

民眾致電檢舉車號軍○-○○○軍車停在臺南市安

定區「○○○小炒」有女陪侍之小吃店前，且有軍

官進入該店，請求查處。嗣王○○中校洩漏檢舉人電

話號碼予黃○○少將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第1

項；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第5款、第18條；行

                   
5
 國防部111年10月24日以陸八軍人字第11101235081號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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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程序法第170條；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

陳情案件要點第18點；「國防部及所屬機關處理人

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」第4點第2、3、6款、第6點第

6款、第7點第2款及「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」第

94點第2款第1目等規定，陸軍第八軍團受理檢舉案

件，對於檢舉人身分保密之相關作業流程及法令，

未落實督導及檢查，核有重大違失，國防部應督導

陸軍第八軍團，以防治類此本案之再次發生。 

四、本案被檢舉人是陸軍第八軍團副指揮官黃○○少將，

惟「1985專線」竟交由陸軍第八軍團督察室戰督官王

○○中校查證，不僅未迴避，且未提升受理層級。又督

察室主任吳○○上校打電話給黃○○少將，同意由他

本人親自處理，形同球員兼裁判，完全違背公正、公

開透明的正當行政程序作為，難符社會公信力。也違

102年7月31日令頒「國防部『1985專線』精進作法」，

未提升至各軍司令部業管單位，亦未恪遵相關保密規

定，致洩漏檢舉人個資。雖然於111年9月20日修頒「國

防部『1985專線』精進作法」，修訂「案件交查層級」

少將階由各軍司令(指揮)部受理及「單一窗口回復」，

嚴禁查證人員透露申訴人個資及聯繫方式等處理流

程，國防部應落實檢舉人個資保密等相關法令，以維

護國軍軍譽及公信力。 

(一)「國防部『1985專線』精進作法」
6
：「肆、精進作

法：……二、掌握時效，妥善回復：各級主官（管）

接獲申訴案件，應即刻處理並回覆當事人，如對處

理結果不滿意，不受越級限制得逕向上級或國防部

提出申訴；各單位接獲『1985專線』轉交之案件，

應儘速簽呈權責長官後查明處理，另各類申訴案件

                   
6
 「國防部『1985專線』精進作法」，102年7月31日以國督軍紀字第1020001301號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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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權責，提升至各軍司令部（指揮部）及軍團（空

軍飛行聯隊以上單位）相關業管單位，並於調查後

統一回復申訴人並副知國防部，以周延案件處理適

處性與時效。三、申訴人身分保密及人身保護：（一）

申訴人身分（如姓名、單位、住址、聯絡電話等）

確實保密，調查人員調查案情時，應注重技巧，迂

迴處理，並恪遵相關保密規定，防範申訴人身分揭

露；另由軍團級（含比照）監察部門於申訴錄案日

起1年內，定期追蹤申訴人是否遭受單位幹部、同僚

刁難或不當情事，若有違犯者，依情節分別予以行

政處分或移送法辦。」 

(二)修頒「國防部『1985專線』精進作法」
7
： 

國防部考量案件查證未臻周延，衍生外界質疑，

特修訂「案件交查層級」及「單一窗口回復」處理

流程，俾精進案件處理妥適性，如次： 

1、案件交查層級區分： 

（1）上校階(含以下）由軍團級(空軍飛行聯隊以上

單位)受理。 

（2）少將階由各軍司令(指揮)部受理。 

（3）中將階由國防部相關業管單位受理。 

（4）被申訴人為案件處理業管督導人，查證人員應

周延考量，跨越指揮體系逕向上一級督導官呈

核；或由上一階層業務體系接手查辦，臻周延

處置。 

2、案件單一窗口回復： 

（1）一般性案件：統由查證人員專責回復申訴人，

並循系回報解管。 

（2）急迫性案件：統由軍團級(空軍飛行聯隊以上

                   
7
 修頒「國防部『1985專線』精進作法」，111年9月20日以國督軍紀字第1110238219號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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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)含以上監察主管立即處置逕復申訴人，

並循系回報各軍司令(指揮)部及國防部協處。 

（3）嚴禁查證人員透露申訴人個資及聯繫方式，避

免申訴人與有密切利害關係人員遭報復，確維

個人權益。 

(三)本院於112年5月1日詢問「1985專線」林○○專員重

點： 

1、問：「1985專線」案件管制表之備考二、「請恪

遵保密規定，業管單位應注意處理過程，將申訴

人個資去識別化，以維護雙方當事人權益。」請

問（1）業管單位是否係陸軍第八軍團？（2）如

何將申訴人個資去識別化？答：本案業管單位為

陸軍司令部。針對本案申訴人個資未去識別化乙

節，因檢舉人通話中聲稱持有照片及影片，並揚

言向爆料公社反映，經檢舉人同意提供聯絡方式

瞭解釐清，遂將檢舉人資料提供陸軍第八軍團督

察室說明，並提醒注意檢舉人身分保密。 

2、問：「1985專線」案件管制表之備考三、「『1985專

線』精進作法」督飭各軍司令部（指揮部）將處

理權責提升軍團（空軍飛行聯隊）以上業管單位

處理與回復。本案被檢舉人係陸軍第八軍團副指

揮官黃○○少將，是否應由陸軍第八軍團以上業

管單位處理與回復？答：因檢舉人提供軍車車號

後2碼不清楚，加上該軍車出現地點為臺南，本人

直覺陸軍第八軍團所在地為高雄，且本案涉及軍

團副指揮官，考量若未即時釐清，恐衍生媒體效

應，遂第一時間致電陸軍第八軍團督察室值日官

王○○中校先行瞭解副指揮官行程及座車車號；

後續本人於111年9月13日受理本案，登錄「1985

專線」管制系統，翌（14）日簽奉核定交陸軍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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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部實施查證及由司令部致電檢舉人說明查證

結果。 

3、問：為何將檢舉人的電話給陸軍第八軍團？答：

當時想請陸軍第八軍團查證。 

4、問：你未立即錄案，且由陸軍第八軍團處理洽當

嗎？答：結束通話就錄案了。 

5、問：本案是否遲延通報？答：結束通話，就錄案

了，一早簽公文呈核。 

6、問：中間遲延3小時錄案。答：因軍車號碼不清楚

才請陸軍第八軍團先瞭解，做查證的作為，我有

請王○○中校要保密。 

7、問：你有提醒要保密？答：有。 

8、問：「1985專線」的正常程序？答：陸軍第八軍團

的上級是司令部，是要請陸軍第八軍團先瞭解，

業管單位是司令部督察室。一般按程序，請業管

先查車號。 

(四)本院於112年5月1日詢問總督察長室軍紀督察處處

長吳少將之重點： 

1、問：本案被檢舉人係陸軍第八軍團副指揮官黃○

○少將，由「1985專線」林○○專員致電陸軍第八

軍團督察室處理，未迴避，且未提升處理之層級?

答：「1985專線」林○○專員審酌全案易肇生媒體

效應及申訴人揚言爆料等情，考量即需初步瞭解

申訴人所述副指揮官座車車號及當日行程是否

正確，且為避免訊息層轉延誤時效，遂先行請陸

軍第八軍團督察室進行瞭解。惟過程中肇生個資

外洩情事，處理方式未臻周延。 

2、問：有關軍風紀之監管層級如何?答：本案監管層

級為陸軍司令部。 

3、問：檢舉人的電話可否外洩？答：本案是陳情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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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不可外洩檢舉人的電話，黃○○少將不應該

有此檢舉人的電話。外洩檢舉人的電話，是督察

室出錯了。 

4、問：「1985專線」保密的訓練？答：「1985專線」

有開相關的講習班，都有相當的規範及宣導權

益。都有迴避及保密原則，但本案沒有做好迴避

及保密原則。 

5、問：「1985專線」處理的程序？答：「1985專線」

於102年提升軍團處理。本案當時沒有律定清楚

是應向督察室或司令部處理，而本案當時由陸軍

第八軍團及司令部處理，對口是各級督察室處

理。任何部門都可以受理陳情處理，涉案是副指

揮官應提升至司令部處理。 

6、問：貴部「1985專線」於111年之案件數及類型如

何?答：如附表二。 

附表二   國軍「1985專線」111年案件統計表 

資料來源：國防部。 

統計111年受理申訴案件計1,901件，一般業務諮

受理類型 回復層級案件數 

申訴 

精進作法 

修頒前 

軍團級 1,270 

1,901 
司令部級 0 

精進作法 

修頒後 

軍團級 628 

司令部級 3 

一般業務諮詢 4萬5,197 

總計 4萬7,098 

申訴所占比例 4.0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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詢案件計4萬5,197件，總件數合計4萬7,098件，均交

由業管單位妥處說明後呈報國防部解管。另國防部於

111年9月20日修頒「案件交查層級」及「單一窗口回

復」處理流程後，受理申訴案，司令部級計3件，軍團

級計628件，合計631件。 

(五)綜上，本案檢舉人於111年9月13日致電「1985專線」

林○○專員，被檢舉人是陸軍第八軍團副指揮官黃

○○少將，惟「1985專線」林○○專員竟交由陸軍第

八軍團督察室戰督官王○○中校查證，不僅未迴避，

且未提升受理層級，又督察室主任吳○○上校打電

話給黃○○少將，同意由他本人親自處理，形同球

員兼裁判，完全違背公正、公開透明的正當行政程

序作為，難符社會公信力。也違102年7月31日令頒

「國防部『1985專線』精進作法」，未提升至各軍司

令部業管單位，亦未恪遵相關保密規定，致洩漏檢

舉人個資，雖然於111年9月20日國防部修頒「國防

部『1985專線』精進作法」，修訂「案件交查層級」

少將階由各軍司令(指揮)部受理及「單一窗口回

復」嚴禁查證人員透露申訴人個資及聯繫方式等處

理流程，國防部應落實檢舉人之個資保密等相關法

令，以維護國軍軍譽及公信力。  

 

 

調查委員：蔡崇義 

賴鼎銘 

王美玉 


